关于《深圳市总部项目遴选及用地供应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bookmark: _Hlk216284028]2018年5月，我市出台了《深圳市总部项目遴选及用地供应管理办法》（深府规〔2018〕1号，以下简称《管理办法》），构建了“遴选-供应-监管”全流程管理体系，为吸引和培育总部企业、保障产业发展空间发挥了重要作用。经市政府批准，《管理办法》有效期延长至2026年4月30日。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最新精神，深入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提高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现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开展《管理办法》修订工作，形成了《深圳市总部项目遴选及用地供应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具体修订情况如下：
一、修订背景
近年来，国家在产业用地供应、产业空间保障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工作要求。2024年7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健全同宏观政策和区域发展高效衔接的土地管理制度”“优化城市工商业土地利用”。2025年10月，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加快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2022年以来，自然资源部印发了《自然资源部、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发布〈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示范文本）〉的通知》，对产业用地供应和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另一方面，面对市场环境变化，总部企业对总部用地用房管理弹性提出了更高要求。
为落实国家政策要求，适应我市经济发展和产业发展需要，更好支撑总部经济发展，提高产业空间要素配置的效率和效益，统筹做好全市总部用地供应工作，需要对原《管理办法》进行修订。
二、修订主要内容
本次修订从优化营商环境、做好政策衔接、提升服务效能角度，响应企业合理诉求，解决企业急难愁盼事项，重点完善产业监管机制、畅通要素流转路径、增强管理弹性，在保持政策主体框架不变的前提下对政策条文内容进行了修订完善。主要修订内容如下：
（一）优化产权限制条件
强调总部办公空间资源的自持自用，调整办公用房比例要求，将1号文中要求非自持部分建筑办公用房不低于50%的规定调整为“自持办公建筑面积应不低于项目办公用房总建筑面积的50%”。同时明确已出让总部用地可根据修订后政策的规定，按程序调整出让合同中约定的产权限制条件条款。将《关于已出让总部项目用地允许转让面积指标优化调整有关事项的通知》融入办法修订，允许已出让总部用地在符合土地出让合同约定的计容建筑面积、规划设计条件、允许转让建筑总面积不变的前提下，调整允许转让建筑功能类别。
（二）完善产业监管机制
一是优化承诺期起始时间，强调权责对等，将承诺期起始时间从“申请遴选之日起”调整为“签订土地出让合同之日起”。二是衔接《产业和总部项目履约监管工作方案》新要求，增加特殊原因导致履约困难的，可经研究后通过补充协议方式调整产业发展监管协议条款，纾困企业。
（五）畅通要素流转路径
结合当前宏观经济形势特点，响应企业空间要素流转需求，提高优质总部用地资源配置效率，在原有退还土地的单一路径基础上，优化总部用地盘活路径，允许总部用地使用权经批准整体转让。明确联合拿地项目部分成员退出的多元化路径，保障联合拿地项目如期开发建设。
[bookmark: _GoBack]专此说明。
